 中国农业大学教学计划变更申请表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编号
	
	上课年级、专业
	

	原方案
	
	学时/学分（其中实验、实习学时）
	

	变更后
	
	学时/学分（其中实验、实习学时）
	

	是否永久变更
	
	是否临时变更
	

	变更原因
	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学系意见
	系主任签字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本科生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为维护课程和培养方案的稳定，原则上不办理必修课程的学时学分变更。
2、课程的学时/学分变更属于永久变更，变更申请获批后，需向本科生院教研办    提供新育人大纲的电子版。
  3、该表用于教学计划变更，一式两份。（若临时变更，本科生院教务办与申请变更的学院各留存一份；若永久变更，本科生院教研办与申请变更的学院各留存一份）
